贵州智联新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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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智联新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贵州智联新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表
申报号：           （由管理人填写）
	申报人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    所
	
	电子邮箱
	

	代理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申报债权总金额
（注明币种）

	





	债权构成
	初始债权
	

	
	孳息债权

（注：需附详细计算步骤，见债权计算清单，截止点不得超过案件受理日2025年12月25日）
	利息
	

	
	
	违约金
	

	
	
	滞纳金
	

	
	
	迟延履行利息
	

	
	其他债权
	

	债权形成
过程描述
	

	是否有连带
债权人
	□有       □无
	连带债权人
名称
	注:连带债权人、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如有多个,请全部列明。

	申报依据：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申报人或连带债权人有无接受过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清偿：  [image: ] 有   [image: ] 无

接受清偿的金额：

	
	

	是否有连带
债务人
	□有    
□无
	连带债务人名称
	注:连带债权人、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如有多个,请全部列明。

	有/无财产担保
	□ 有           □ 无
	担保金额
	
	是否放弃
优先受偿权
	□ 是     □ 否

	担保类型及登记
情况
	□抵押       □质押      □留置

	
	□已办理登记          □未办理登记

	有无涉及诉讼、仲裁、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
	有☐                                 无☐

	
	诉讼☐       执行☐      保全☐        仲裁☐  

	
	注:如未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财产保全、强制执行，请勾选“无”;
如曾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财产保全、强制执行,无论是否结案，请勾选“有"，并在证据材料附法院或仲裁机构送达的全部法律文书复印件。

	声 明
	[bookmark: _GoBack]债权人承诺：本人（本单位）已认真阅读《债权申报须知》。现提供的《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材料清单》、《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银行账户及送达地址确认书》及配套证据材料均系真实、完整、合法，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备 注
	申报债权一笔一表


申报人（签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贵州智联新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申报权利性质：                                         编号（管理人填写）：

	申报人
	
	联系人及电话
	　

	材料名称
	每份页数
	份数
	提交情况
	说明

	
	
	
	原件
	复印件
	

	债权申报表
	
	
	
	
	

	银行账户及送达地址确认书
	
	
	
	
	

	债权人主体资格文件
	自然人
	身份证
	 
	 
	 
	 
	

	
	法人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证件
	 
	 
	
	 
	

	
	律师所函件
	 
	 
	 
	
	

	证据材料
	1.
	
	 
	
	
	

	
	2.
	
	 
	
	
	

	
	3.
	
	 
	
	
	

	
	4.
	
	 
	
	
	

	
	5.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相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签收人声明：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签收并不代表签收人对该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提交人：
	
	签收人：
	
	

	提交时间：
	
	签收时间：
	
	

	备注：该单一式两份，申请人一份，管理人一份。




贵州智联新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及送达地址确认书
	申报人（收件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送达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提示：管理人将通过EMS邮政特快专递、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中任一方式将有关文件或通知送达本申报人。

	债权人提供的将来可用于接收债权分配款的银行账户信息（注：须为债权人名下账户）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注意事项
	1.如果提供的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传真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传真，使破产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文书、材料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申报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2.为便于债权人受领财产分配，债权人或申报人应当如实向管理人提供真实、准备的银行账户，管理人支付至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的款项，视为债权人受领；债权人或申报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应当是以债权人自己名义开立的账户。
3.如果提供的地址、银行账户不准确，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或银行账户，使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未及时送达或不能受领分配的，债权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债权人确认
	我已经阅读（听明白）管理人对本人填写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送达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传真是准确、有效的。
债权人（申报人）：                              
        年       月      日   

	备注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身份证号/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受托人:
身份证号/执业证号：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或与债权人亲属关系：
受托人:
身份证号/执业证号：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或与债权人亲属关系：
兹委托上列受托人作为我方在贵州智联新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下列第     项：
第一项：一般授权，提交债权申报文件，就债权申报事项与管理人联系，签收相关法律文书。
第二项：特别授权，提交债权申报文件，就债权申报事项与管理人联系，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出席债权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等。
代理期限：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案全部处理完毕时止。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授权委托书须由委托人签名捺印，若委托人为法人的须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2.债权人（自然人）的代理人系近亲属（父母、配偶、子女）的，债权人（单位）的代理人系职工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3.须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法人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自然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4.须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如身份证复印件、律师执业证等。
5.代理权限发生变更或解除，应当书面告知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在我公司/单位任               职务，系我公司/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特此证明。


公司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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